

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課程積分申請表
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申請人基本資料：□個人申請   □單位申請

	單位
	
	員編
	
	姓名
	
	連絡電話
	

	申請類別
	□急救訓練 □防災訓練 □安全衛生 □病人安全 □病人隱私 □資訊安全 □安寧照護 □友善高齡
□品質管理 □危機管理 □醫學倫理 □全人醫療 □哀傷輔導 □感染管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員工關懷 □教學研究 □永續發展 □其他______________

	課程名稱
	

	主辦單位
	

	地點
	

	講師
	
	舉辦日期
	年      月      日

	課程時數
	     午     點     分至     午     點     分，計     小時 (不含報到及休息時間)

	請勾選參與方式，並備妥相關資料如下：

	
檢附資料


其他各類別課程參與方式
	課程積分申請表
	課程大綱
	(不限形式)
上課證明影本
	課程簽到單
	課程表
	課程講義
	心得報告書
	課後評量
	(邀請函、公文或課表)受邀證明
	申請人

	□院內各單位舉辦全院、專科或單位訓練
	○
	○
	
	○
	○
	○
	
	○
	
	主辦單位

	□院外教育訓練
	○
	
	○
	
	○
	
	○*
	
	
	個人

	□擔任講師
	○
	
	
	
	
	
	
	
	○
	個人

	1. 註「＊」：心得報告書─公假或公費者必繳。
2. 進修成效表─國內5,000元以上及公假7天以上或國外參與公、學、協會會議及研究發表，須完成心得報告外，須於三個月後繳交「教育訓練進修成效表」。若未繳交心得報告或進修成效者，將影響個人或單位未來教育訓練的申請資格。


	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任：


【下欄由積分核定單位及人資室填寫】
	核定積分
	□急救訓練(教學部) □防災訓練(職安室) □安全衛生(職安室)
□病人安全(病安組) □病人隱私(秘書室) □感染管制(感控室)
□安寧照護(護理部) □資訊安全(資訊室) □品質管理(品保組)
□危機管理(秘書室) □醫學倫理(教學部) □全人醫療(教學部)
□哀傷輔導(社工室) □友善高齡(社醫部) □教學研究(教學部)
□員工關懷(人資室) □永續發展(永續室) □其他____(教學部)
	共____積分
	積分核定單位：



	
	
	
	教學部承辦人：

年   月   日

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 (
送審流程：
填寫並備妥相關申請資料經單位主管
/
主任簽核→送
核定積分單位→
教學部
審查
備查
。
注意事項：
1.
檢附資料繳交不全或申請表之單位主管
/
主任欄未簽章，
則概不受理
及不予認列積分。
2.
同乙場次教育訓練僅可申請一種課程類別的積分認列，不可分割申請不同課程類別的積分認列。
 
3.
學員參與課程時數：認列積分數＝
1
：
1
  
；
  
講師授課時數：認列積分數＝
1
：
2  
。
4.
單位一同提出申請者，僅寫一張申請表即可，並用不同顏色筆註明須認列之
同仁姓名
及
員編
。
5.
每月
15
日前須提出申請
上個月課程積分認列
，逾期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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